
 



梁水请〔2020〕39号	签发人：徐开田
梁河县水利局关于上报《梁河县2020年第四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2020年第二批次财政扶贫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20〕226号 ，《2020年第四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贫困县）的通知》梁财整合〔2020〕23号通知要求，下达梁河县水利局2020年第四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贫困县）100万元。
项目下达后梁河县水利局立即组织技术人员编制实施方案，方案编制的情况是：《梁河县2020年第四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实施方案》项目计划投资100.02万元，其中,2020年第四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00万元（含按相关规定1%项目管理费用1.00万元），通过项目的实施预计可解决平山乡、小厂乡、大厂乡、九保乡和曩宋乡5个乡镇8个村委会，9个自然村和1所学校，共1265户6958人（其中：贫困人口194户700人）饮水安全问题。
此方案已经过县水利局组织专家评审，并修改完成，为加快项目的推进，现将此项目实施方案上报梁河县人民政府，请给予批准为盼。

当否，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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